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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手册是为中国地方行政部门的决策人和工作人员编写的，希望有助于他们更具体地理解“可持续城市水资源管理”的方案，并为其贯彻落实提供一些直观例证。

21世纪议程的宗旨

1992年在里约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结束文献“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概念，定义为21世纪发展的普遍榜样。除了生态因素以外，经济和社会因素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图1：可持续三角形)
该文献第18章“保护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
详细介绍了可持续规划和利用水资源的重大意义。水资源管理的任务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从饮用水的净化，到污水的排放和处理，从防洪，到大面积的农田灌溉。针对全世界的城市化倾向对可持续用水所提出的挑战，第18章第E节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该段的前言中写道：“下个世纪初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将生活在城市化的人口稠密中心。到2025年这个数目将提高到60%，也就是说将有五十亿人生活在城市。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将为许多城市的水资源和环境保护容量带来巨大负担。在此特别应予注意的是，城市化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和开采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增长，城镇行政管理部门在水资源的经营管理、开采以及整个净化处理方面将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那些特别需要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联邦德国环境部，1992年，第173页）。

由21世纪议程第18章可推出以下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原则：

· 淡水是一种有限的和敏感的资源，是维护生命、发展和环境的基本物质
· 水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和经济的财富
· 水和土地的管理应当实行一体化
· 水资源管理战略应当以地区可提供的资源为准
中国的城市发展和水资源管理

就全球的城市化倾向和与此相关联的对城市水资源管理的挑战而言，中国当前的发展颇具代表性。中国正处于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门槛上，经济高增长率也反映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市区的迅速膨胀，以及对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上。千年伊始，中国共有四亿五千八百万人生活在合计663座城市里，占人口总数的36%（2001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第101、339页）。如果把工业发达国家70－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作为发展方向的话，那么，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还远远没有达到顶峰。颇具活力的迅速发展，使得城市水资源管理面临巨大的挑战：从2001年在波恩举行的国际淡水会议上中国代表宣读的论文中即可了解到，中国大约有400个城市（占中国城市的三分之二）不能保证足够的供水。尤其是在中国北部，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日益减少的储水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水资源缺乏将是那里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可以预见，到2030年，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尖锐。专家预计，30年之后，中国的年人均水资源量，将从现在的2500立方米降低到1750立方米（The Federal Goverment 2001）。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包括首都北京，现在的人均水资源量就已
经少于3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定义的缺水界限值1000立方米（Engelman, Robert/Le Roy, Pamela 1993:19）。这些数字均表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

图2：每人每年的可再生水资源量
1. 自然水循环
乍一看，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的储水量是巨大的。地球表面有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水覆盖，总储水量大约有十四亿立方公里。然而，其中有96,5%是咸水，1,7%是极地和冰川的冰，只有不到2%的水是淡水资源。太阳能是自然水循环的动力：海洋和陆地表面的水在日照下蒸发形成水蒸汽。上升的水蒸汽在高空冷却成云。温度继续下降时，云又变成雨，降落下来。但并不是所有的雨滴，都能到达地球表面。有些雨水再次蒸发，有些被植物吸收，然后再以蒸腾的形式重新进入大气层。剩下来的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渗入地下水层，在那里保存几天或几千年的时间。

图3：自然水循环

Speidel: Perspectives on water, S. 38 
1.1. 水循环和城市生态系统
与其它资源不同，淡水是一种不可能用其它原料替代的生活必须品。水是维护生命的。较易获取水源，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凡是缺水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就要受到影响。自1950年以来，全世界的淡水开采量翻了三番，有限的资源变得匮乏了。

图4：全世界的淡水开采情况

今天，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生活在城市。城市化的后果之一，是大自然的水循环过程受到严重干扰：

· 因需求量大大超过本地区所具备的可再生水资源量，而造成过度开采。
· 由于污水排放和空气污染，致使水域受到污染。
· 使用沥青和水泥封固地面，致使渗入地下水的水量减少，洪泛风险增大。
· 影响气候（夏天沥青路面的温度可以高达60度，空调设备同样也提高了城市的气温）。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人们需要新的、强调可持续发展和重建自然水循环思想的指导方针。

2. 城市水资源管理的任务

城市水资源管理必须在互相竞争的使用者和利益团体之间进行协调：城市家庭、工业、农业、休闲和环境保护。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所规定的那样，保障饮用水的供给，优先于任何其它用水目的。

城市住区的用水需求（不包括工业用水）

	人类住区用水需求

	家庭
	市政用水需求
	公共设施用水需求

	· 烹调
· 身体卫生
· 清扫
· 洗涤
· 冲厕
· 暖气
	· 浇灌花木
· 清洗街道
· 休闲地区
	· 身体卫生
· 清洁
· 洗涤
· 暖气/空调
· 浇灌花木


2.1. 城市用水需求

为了生存，一个人每天必须摄取2－3公升的水。牧民每人每天只需5公升水就可生活，而在工业城市，人均用水量每天可高达500公升。2001年中国城市人均用水量为220公升（各地的人均用水量从天津的130公升，到广东的379公升不等）。

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均用水量：

	国家
	每人每天公升

	美国
	295

	瑞士
	237

	中国
	220

	意大利
	213

	法国
	156

	德国
	127

	比利时
	120


资料来源：2002年中国市长协会，史为民（注：音译Shi Weimin），第8页；
2001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住区用水量中，公共设施用水占大约40－50%（Kern 2002, S. 3）。中国
城市家庭的用水情况取决于具体的居住条件。

中国城市家庭平均用水量（每人每天公升）

	公共供水站
	自家拥有自来水及

	
	公共厕所
	无淋浴
	带淋浴
	带澡盆和暖气

	78
	75-90
	130-140
	140-165
	230


资料来源：（Kern 2002）

3. 给排水

3.1. 给水

3.1.1. 水的嬴取

生活饮用水可从地下水、地表水和河岸过滤后的地下水（河岸过滤水和富集地下水）中获取。一些城市本地区所具备的水资源量不够或者被污染严重，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引水。然而长途供水却可能对取水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生活饮用水取水区受到法律保护，使之不受经济活动与建设工程的影响（→参见本文第5.2.节：水污染防治法，第20条）。生活饮用水的定义为适合人类享用的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规定了对饮用水的质量要求（→参见本文第5.3.节：水质标准）。生活饮用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基本食品。完全符合要求的生活饮用水应满足下列要求：无病原体、无有害健康的特性、细菌少、无色、清凉、引人食欲、无异臭异味。此外，它也不应当过度腐蚀管网，应具备足够的数量和足够的压力，供人使用。

3.1.2. 生活饮用水的净化

为了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原水进行净化处理。在预处理过程中，需在初沉池中清除沉淀物质，通过微孔筛清除浮游生物，用栅条清除固体物质，用絮凝剂清除混浊物质。之后，是过滤和充氧曝气（在水中富集氧气，清除其它气体）、去铁（去除铁离子）、去锰（去除锰离子）、脱酸、软化，并借助物理（曝气、活性炭吸附）和化学（利用高锰酸钾和臭氧进行絮凝处理，加臭氧和紫外线辐照）方法去除各种嗅觉和味觉物质。许多中国城市对自来水采取加氯或者加氯化合物（氯化亚钠）的方式进行消毒。由于这种方法对人体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氯可能会和有
机含水物质发生反应生成氯化氢——所以，供水公司应尽量限制氯的使用。如果原水
的微生物和化学质量无可指责，水在管网中停留的时间不长，则可放弃加氯消毒这一步。

3.1.3. 危害生活饮用水质量的因素
生活饮用水的质量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生活饮用水的污染因素
	污染源
	污染物

	原水
	工业垃圾

有机垃圾

农业排放的污水

地表水径流

城市垃圾

天然矿物

	水的处理
	消毒剂

有意使用的添加剂

无意使用的添加剂

	水的分配
	腐蚀

消毒剂

无意使用的添加剂

微生物污染

因管道不严密而渗入的有害物质


3.2. 排水
经过家庭、工商企业、农业以及其它使用后，自然特性被改变的水被统称为污水或废水。从有建筑物的地区流走的雨水也属于污水的范畴。污水中可能含有多种多样的污染物，可对其进行如下区分：

· 容易降解的有机物质
· 很难降解的有机物质
· 植物肥料
· 重金属化合物
· 盐
· 废热
为了保护环境，进行污水资源化，就必须采取污水处理及其它措施，尽可能彻底地减少水中的有害物质。

3.2.1. 排水管道

生活污水、工商企业排放的污水以及雨水都汇集在同一个、在大部分情况是地下的道网里。在此，污水和雨水可以是分开（分流系统），也可以是混在一起（混合系统）收集的。混合系统的优点是，也把降在市区因而常常污染严重的雨水，一并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处理。当然，混合系统的设计工作容量，因此也必须相应地足够大。尽管如此，在暴雨的情况下，它也还是只能收纳一部分的雨水。在分流系统中，雨水单独收集，随后要么直接排向自然水域，要么用于其它用途（→参见本文第3.3.4.节：雨水的利用）。

3.2.2. 污水的净化处理

污水处理可使用机械的、生物的和化学的方法。今天，处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现代化污水处理厂，主要是使用纯生物的净化方法。当污水的污染情况较严重时，纯生物的净化方法可能不够，此时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或者是化学的方法，进行净化处理。

图5：排水

Speidel, Perspectives on Water, S. 162  

机械净化或称为是初级净化时，借助栅条、砂槽和沉淀池，可从污水中清除30%的脏物（主要是固体物质，如木头、金属、塑料、沙粒、矿物质和排泄物等）。对于水域保护而言，仅用机械法还不够，因为那些溶解在水中的物质并没有被清除。

所以，第二步，即生物处理阶段，就可以借助像细菌和真菌之类的微生物，对机械预处理过的污水进行生物处理，生成无机化合物（如二氧化碳或者水）及大量的细菌。这些细菌在二次沉淀池中沉淀，连同污泥一起被清除。在通常情况下，依靠机械和生物净化法，就可以把污染程度一般的污水，处理得非常干净，以至于鱼类也可以重新生活在里面。

但机械和生物净化法只能清除污水中90%的有害物质。为了清除其它有害物质，如氮化物、溶水性磷化物、难于降解的物质、盐或者重金属等，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方法进行净化处理（第三步骤）。此时使用的方法，以污水中需优先处理的物质为准。比如人的粪便和洗涤剂中所含的磷酸盐，基本上就可以借助化学制剂（石灰、氯化铁和硫酸铝），从污水中沉淀出来。一部分硝酸盐，可通过一定的脱氮法予以清除。该方法利用微生物，可将硝酸盐降解成气态氮。为了降低难降解物质的浓度，还可考虑使用活性炭过滤器，只是其成本费用很高。

图6：污水处理方法

3.2.3. 污泥的处理和排除
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会生成消化污泥，必须对其进行完全消化和脱水处理。净化污水时使用的化学添加剂可能会影响污泥的数量和浓度。这种活性污泥中含有大量的养分和构造土壤的物质，所以，它很适合于作为肥料撒入农田，前提当然是，它不含有危害环境的污染物。

活性污泥处理方法

使用不同的生化法，所造成的生产费用也不尽同。

图7：活性污泥处理

生物稳定

通常是对污泥进行消化和吸氧处理。活性污泥消化过程是在密封状态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污泥中的有机成分会降解并转化为二氧化碳、甲烷和硫化氢。同时生成的腐烂气可用于供热，或作为燃气发动机的燃料予以利用。

脱水

在特殊的污泥干燥设备里可对污泥进行60%（部分干燥）到92%（完全干燥）的干燥处理。完全干燥的污泥可被看作是不具生物活性的，可予以长期保存和利用，比如说用来当作建筑材料。

堆肥

污泥或露天堆放，或置于容器中（生物反应堆），在大约60摄氏度的温度下，充入氧气并添加有机碳，就会转化为肥料。

农业利用

污泥可以液态（经生物稳定处理后）、半液态和干燥的形式，撒入农田、森林和其它绿化地带（如公园和高尔夫球场等）。在此应当注意植物对养分的吸收能力和对有害物质的自然降解能力。除了污水处理时使用的化学添加剂以外，污泥里的杂质主要是有机物和矿物质。此外，工业生产工艺以及家庭使用的化学制品，也可使污泥含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另外，因为污水里也含有人体排泄物，所以，污泥中也可能含有病原体和寄生虫。对用于农业和其它方面的污泥的具体要求和极限值，一般都予以法律规定。（在中国为：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84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焚烧

有害物质含量过高因而不适于农用的污泥，可予以焚烧处理。为此，需先将污泥的含水量降低到50%以下，然后或送入专门设备，或和生活垃圾一起焚烧。在此须遵守防止空气污染的有关规定。

图8：污泥的处理和利用

3.2.4. 利用稳定塘处理污水

在稳定塘中处理污水是污水处理的一种传统形式。假如应用得当的话，这种方式会带来生态和经济双重好处。良好的设计和定期检查保养在此非常重要。有些稳定塘也可附带人工曝气设备，适合于处理生活污水和多种工业废水。池塘中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如同每一种生物污水处理法一样，池塘中的微生物也可以把污水中的有机废物转化成新的微生物、二氧化碳、水分子以及其它无机物，藻类又可在阳光的作用下，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新的细胞和氧分子。

图9：稳定塘中的物质转化过程

稳定塘的经营相对简单、便宜。在通常情况下，污水无需预处理即可顺着自然坡度流到池中，除了有时需要的附加曝气装置以外，不需任何技术设施。清水时间与气温有关。温暖地带为几天，寒冷地带及寒冷季节则可长达六个月。时间长了，池塘底部会积蓄污泥。因此，小型池塘应每隔大约15到20年挖掘一次。此外，还必须定期清除稳定塘中的水草等杂物。

不少小规模住区和位于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带的工厂企业已经成功地利用稳定塘，净化污废水了。这些地方的土地价格一般来说比较便宜，而土地又恰恰是这种污水处理法的最大投资。由于经营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这种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受欢迎。即使在极端不利的气候条件下，稳定塘依然可以正常工作，要比以机械生物原理工作的污水处理设备强得多。

经稳定塘净化的水，其固体物质的含量，高于机械生物法处理的水。有必要定期检查池塘内藻类的生长情况。在池塘内养鱼亦是可能的。

3.2.5. 在大自然中的污水处理——灌溉农田和湿地
在大自然中处理污水指的是把污水灌溉到一定的农田，以及利用天然或人工设立的湿地进行污水处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很大面积的土地。而在土地富余、地价便宜的偏远地区，它们便是廉价处理污水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方法，更多地是把污水看作是可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当成一个问题来对待。在通常情况下，利用大自然净化污水的方法，很适合于处理生活污水，当然只有当这些污水不含有不易降解的有害物质时才适用。大自然清洁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土壤的质量。

农田灌溉

图10：农田灌溉

Droste: Theory and Practice..., p. 685
灌溉方式多种多样：1.传统的慢过滤方式，利用的是植物和土壤降解有害物质的天然能力。2.快速过滤系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处理数量更多的污水。这种方法适合于将预处理后的污水，灌溉在特殊准备的、渗透性高的土壤里。这种方法的效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气候条件。雨水和低温，会降低灌溉田或湿地的净化能力。规划时也应当考虑气候的波动问题。同样，也应当事先对土壤质量及其过滤特性进行测试。假如土壤的渗透性能较低的话，可能有必要在灌溉之前先对污水进行预处理，或者把最表层的土壤，换成沙子或者砂砾。

湿地灌溉

湿地指的是至少有一段时期被水淹没的生态系统。直到不久前，当湿地在许多被开垦的地区差不多已经消失之后，它们在生态上和经济上的意义才得到承认。多种多样的鱼类和鸟类以湿地为家。湿地还可以提供食品和木材。生长在湿地的天然植物具备净化污水的能力。利用湿地处理污水可降解BOD（生化需氧量）、悬浮固体和有机物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降解重金属。特别是湿地的脱氮能力，已经得到证明。湿地特别适合于灌溉生物预处理过的污水和雨水。实践表明，就是工业废水和矿井污水，也可利用湿地予以净化处理。

图11：湿地

Droste: Theory and Practice...., p. 700  
3.3. 有效利用水资源的途径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大幅度降低用水量。
以下措施有助于家庭范围的节水：

· 提高消费者的觉悟
· 节水型卫生设施
· 使用耗水量少的家用电器
· 安装水表
· 利用“灰水”和雨水
· 定期检查水管系统，以减少自来水管道泄漏造成的损失
· 绿化措施应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使用有效的灌溉技术（例如：喷灌和滴灌法）
3.3.1. 提高消费者的觉悟

提高消费者的觉悟，改变消费模式，是成功实现有效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水资源利用的前提。在中小学校进行环境教育、通过大众媒体进行启蒙宣传运动，均有助于提高民众把水看作是珍贵紧缺资源的意识。通过简单的行为规则，例如：

· 刷牙时关上水龙头
· 检查水管和水龙头有无泄漏
· 安装水量调节器和控制器
· 检查厕所有无漏水
· 不要用流水（开着水龙头）清洗器具
· 让喷水器定向喷灌，只浇灌绿化地带，不把水喷洒到人行道和马路上
· 把浇水时间安排在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早上和晚上）
· 优先种植适合当地气候或需水量不多的植物
每人每天的节水量即可达25公升。

3.3.2. 家庭范围的节水技术

目前可供家庭节水的技术有很多。德国的一些研究表明，使用这些技术每人每天的节水量可达70公升。

节水技术一览表 

	设施
	

	冲水系统（厕所和男小便池）
	· “停冲”按钮（厕所）
· “双次”按钮（厕所）
· 水压
· 电子计量

	厕所
	· 6 公升
· 4 公升
· 1 公升
· 分离
· 堆肥
· 真空

	男小便池
	· 2 公升
· 干小便池

	水龙头和淋浴
	· 冷热水混合水龙头
· 恒温计
· 水量调节器
· 流量控制器
· 通风器

	洗衣机
	· 节水节电的“生态型”


3.3.3. 灰水和污水的回收利用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地方现有的水资源，重复利用和循环利用是相对而言比较廉价的办法。德国工业界自己开采利用的水，平均要使用3.5次。重复利用所需的技术借鉴于水净化和污水处理技术。被处理过的污水也可作为“回用水”这种产品，再次出售。

水资源重复利用的类别

	城市污水利用的类别
	应用范围

	农业灌溉
	灌溉农田、苗圃、公园、校园、公路两边的绿化地带、高尔夫球场、墓地、居民区的绿化地带

	工业生产中的回收、重复和循环利用
	冷却水、工艺水、建筑项目

	富集地下水
	再生地下水、控制海水侵入、控制地面下沉

	休闲与环保方面的利用
	湿地、湖泊池塘，沼泽地、渔业、人工造雪

	水生植物
	回用为饮用水、混合供水

	其它用途
	消防、空调设备、冲厕用水


污水处理和使用建议

	污水集中系统

↓
一级净化：    →
不建议使用
	→→→→→→→→→→→→→→→→

二级净化   →   三级净化
· 灌溉果园和葡萄园

· 非食用的农作物

· 有限制地用于绿化地带

· 湿地

· 工业用冷却水
· 浇灌绿化地带和高尔夫球场
· 冲厕
· 清洗车辆
· 灌溉粮食作物
· 无限制地用于休闲区
· 间接作为饮用水予以利用：富集地下水蓄水层和地上饮用水蓄水池


回用污水时，必须要遵守有关水质和卫生的法规标准（例如在中国为：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92）。

3.3.4. 雨水的收集和利用

许多地区几千年来就在收集雨水。特别是在缺水地区，雨水是一种重要资源。以重建自然水循环系统为主导思想的城市水资源管理的一个新想法，就是收集雨水，把它引向地下水和植物界。人们可以使用简单的手段，如水缸，但也可以使用完善的技术，收集屋顶、停车场、运动场、校园、公园等地的雨水，以供使用。雨水收集系统即可以由个人，也可以由公共机关负责设置。与其它水利建设项目相比，利用现有设备收集雨水对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利用雨水的好处:

· 收集雨水是对其它水资源和开采系统的良好补充，有助于缓解紧张的供水形势。
· 可减少对远程供水的依赖性。
· 若在危机时期中央供水中断，通过收集雨水也可维持紧急供水。
· 降暴雨时，通过收集雨水可减轻城市排水系统的负担。
· 实行雨水收集的地方，其水资源保护的情况通常也随之好转。
· 收集雨水的技术灵活多样，可以满足任何要求。
收集雨水的方式: 

独门独户的房屋可把屋顶上的雨水通过屋檐沟槽引导到地上储水罐或者蓄水池里。建筑面积较大时，如学校、体育场、飞机场等地，可以把雨水集中到地下储水系统里，经处理后可作为非饮用水予以利用（比如灌溉）。高楼大厦的屋顶可以设计得有利于收集雨水，收集在屋顶蓄水池里的雨水可当作生活杂用水（例如冲厕，浇灌花园）来用。收集公路上和停车场上的雨水也是可能的，但成本要求相对较高，因为这类雨水在到达蓄水点时已被污染得很厉害，必须进行预处理才行。在设计储水设备时，必须考虑一年中的降雨量分布是不平均的。储水设备的存储能力应当设计为也可在干旱季节利用旺雨季节收集到的雨水。

水质

跟普遍流行的看法相反，雨水并不干净。由于空气污染和土地表面的污染，所以，大部分地区的雨水也含有污染物，需要在使用前进行净化处理。

修建雨水收集设备时，表面、引水管道和储水罐应该使用合适的材料（例如铝、水泥、玻璃纤维、聚氯乙烯等），它们不应当含有有毒物质或者其它可对水质产生影响的物质。因为第一阵雨通常被污染得比较严重，所以最好先排掉，不要引到储水罐。为此可使用不同技术。地面和地下储水罐必须用牢固的盖子盖好，以防止脏物进入储水罐（例如鸟类的排泄物、昆虫、藻类等等）。必须定期维修储水罐。如果要把那些雨水当作家庭用水的话，应该予以加氯消毒。供雨水的水龙头上，应该用文字和符号予以明确标记，以避免和生活饮用水混淆。水龙头应安装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可能会限制雨水利用的因素:

· 干旱时期较长时储水罐可能会枯竭。
· 维修雨水收集系统，保持令人满意的水质，意味着对用户的要求很高。
· 大面积推广雨水收集系统可能会导致城市供水公司的收入下降。
· 现行建筑设计规定，往往没有要求雨水收集设备。
· 迄今为止，雨水利用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供水系统，基本上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大多数市政管理部门至今还没有把雨水利用纳入他们的水资源管理政策之列。由公民出面要求利用雨水的现象，还属例外。
4. 机构前提

城市的水资源管理通常涉及许多管理部门和主要团体的责任范围：在中国，水利部下属的水利局负责地表水域的管理，建设部下属的城市规划和地下建筑部门负责污水的处理和排放，环保局负责保护水质，城市供水公司负责生活饮用水的供给，地理局负责地下水的踏勘，卫生局负责监督饮用水质量，农业局负责农田灌溉等等。

为了协调这种涣散的水管理系统，就有必要成立一个跨行业的工作小组，所有与水资源管理有关的主要团体和专业，都属于工作小组的成员，以此迈出实现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一步。此外，也有必要根据对整个河流体系进行一体化管理的要求，进行机构改革，就像德国实行的水资源管理联合会，根据河流的自然流域划分管辖区，许多地方政府都可能是同一个联合会的会员。
4.1. 城市给排水的组织模式

国际上流行几种城市水资源管理的组织模式：

· 英国模式：消费者和使用者、私营给排水公司和国家三方分立。
· 法国模式：市级地方政府、私营者和国家三方分立。
· 德国模式：消费者和使用者、市级地方政府和国家三方分立。地方政府经营自己的水厂，水厂不追求个人利益，仅仅核算清偿成本费用的价格。水厂百分之百地或属于一个市政府（市属企业），或属于若干个城市，或属于和其它公法公司联合在一起的组织。水厂的经营目的是以公共利益为准，进行给排水工作。
· 特许混合形式：一个市政府成立一个股份公司或者责任有限公司，允许私人投资，但该市政府至少占有50.1%的股份，私人投资者的股份最多只占49.9%（如柏林给排水控股股份公司）。
私有化

水资源管理的私有化在许多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法国自19世纪以来就已经有私营自来水公司了，如法国的通用水务公司（成立于1852年）和苏伊士里昂水务公司（成立于1880年）以及大量的小型私营企业。英国于1989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给排水企业私有化，原属市政府所有的给排水公司转变为私营企业性质。这样做的目的是，人们期望，私营产业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国家开支，消费者可以直接和供应公司签订合同。

德国有关私有化讨论的出发点却不同：鉴于各地市政府的财政预算亏空，寻找其它组织形式和融资可能的压力不断增大。但迄今为止，私有化模式在德国的推广，不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普遍。至今付诸实施的是一些混合模式，或者说是PPP模式，即私人－公共政府伙伴关系模式，比如说，市级地方政府将自来水厂或者污水处理厂的修建和筹资，及其在一定期限内的经营权，转交给私营公司的经营模式。

一些大型国际水务集团，如法国的苏伊士里昂水务公司、英国的泰晤士水务公司、美国的贝迪公司、法国的威望迪公司、德国的柏林给排水控股股份公司，还有安基联自来水公司和莱姆纳公司都在中国参与了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的修建，中国几乎有50来个自来水厂是由外国公司经营管理的。威望迪于1997年在成都签订了一个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项目，是第一家在中国签署BOT项目的外国集团。

4.1.1. 私人－公共政府伙伴关系（PPP）框架下的模式

1) 经营模式

应用经营模式时，根据经营合同，将地方政府的任务转交给私营者。私营者以长远角度出发，投资建厂，进行经营。地方政府为此支付经营公司一定的酬金，并在另一方面向消费者征收费用。

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是一种期限固定而且较短的经营模式。该模式的构思是，由私营者负责规划建厂，并在开始运行的头几年承担技术风险。经过平均5到8年的经营期之后，再由市政府接管。

2) 合作模式
此模式的做法是，为接管地方政府的任务而成立一个私法公司，股东为私人和公法法人。与经营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合作伙伴可以通过一个监事会，直接影响该公司的运作。

3) 许可模式

此模式的做法是，自来水厂或者污水处理厂的所有权，属于地方政府。具体的经营工作则由私营公司负责。地方政府为此向该公司支付服务费用。

4) 资金参股

一家银行作为隐名股东入股。

隐名股东的特征为：投入的资本为扣留资本，编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时，这一部分资本属于自有资本。伙伴关系有时间上的限制。公司可以随时中断参股关系，隐名股东可在10年至15年之后撤回股份。隐名股东所得到的是最低报酬，外加分红。公司破产时，他所需承担的责任最多只达参股数额，而不是公司的实际亏损。

5. 法律手段

城市供水的配水、排水和水质等工作，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予以管理。下面介绍一些对中国来说比较重要的国家法规和标准。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施行，2002年10月2日修订）
有了1988年施行、2002年10月修订的水法，中国便拥有一个法律文件，其有效范围即涉及地表水，也涉及地下水。该法律对水资源的开采利用和保护进行了规定，也对堤坝和引水工程项目进行了建筑法方面的规定，对防洪工作做了指示。最后，该法律还定义了水利管理的任务，对行政管理出现争执时规定了解决办法，对发生违法现象时规定了制裁方式。该法是一个基本法，其具体内涵体现在国务院的实施细则和省一级部门的程序规定上。

水法第一章规定了中国水权的基本原则：

1)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第三条第一节）。例外情况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

2) 国家有责任保护水资源，各单位有责任加强水污染的防治（第五条和第六条）
3) 国家实行计划用水，厉行节约用水（第七条）。
第十四条规定了生活饮用水的供给，优先于农业和工业用水。

2002年10月修订本中的主要更新为：

1) 审批制度：
水资源的利用（不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必须经过审批。水资源不是无偿的，任何开发利用均须支付水资源费。

2) 责任制度
谁如果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了地面下沉或者水域污染，谁就要对此负责，必须支付赔偿费。

3) 保护生活饮用水水源
法律规定国家有义务建立一个保护生活饮用水水源的制度（第三十三条）

4) 保护地下水
地下水开采过量地区的地方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地下水的开采。相应的规定比如说已在江苏省实施
。

5) 节水
实行用水定额供应计划。超额时须额外交费（第四十七和四十九条）。

国家定期公布落后的或耗水量大的工艺名录（第五十一条）。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施行，1996年修订）
在内陆水域质量要求方面，这个法是最重要的法律基础。该法就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第二章）、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第三章）、防止地表水污染（第四章）、防止地下水污染（第五章）和法律责任（第六章）进行了基本规定。

该法对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能进行了具体化，规定了向水体排放污水必须经过审批同意，排污者有义务向有关部门通报有关污水量和污染物含量的信息。此外，环境保护部门还允许检查排污者的实际情况。

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对水质和水污染进行评估的基础（第二章第六－八条）。它们是进行下列工作的准则：拟制环境影响鉴定、发放排污许可、确定超标准排污费以及确定发生有害环境的水污染情况时的罚款金额
。

第十五条规定了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单位需缴纳排污费。第十九条规定城市污水应当进行集中处理。污水处理的费用应通过征收污水处理费予以平衡。

第二十条规定应依法划定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此外，该法还要求加强保护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源。第二十二条责成生产企业应当采用原材料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第二十三条禁止新建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化学制纸浆、印染、染料、制革、电镀、炼油、农药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违反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企业，可根据第五十一条规定责令其关闭。
为避免不必要的水污染，第三十九条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地施用农药和化肥。

5.3. 水质标准

对中国的城市水资源管理工作而言，一系列标准非常重要：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1955年首次在12个城市试行，1985年修订。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1983年首次施行，2002年修订。
该标准将地面水水域划分为五类，定义了水质的指示参数、标准值、水质的检测分析方法及其实施。该标准共涉及109个参数，即包括表面水水质标准，也包括生活饮用水集中供水标准。其中的基本参数亦可应用于河流、湖泊、渠道和蓄水库，补充参数用于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地区政府可根据本地区水质和水资源管理的要求，制定补充标准。
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1979年施行，1989年修订。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92)，1979年施行，1992年修订。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1988年施行，1996年修订。取代了一系列行业标准。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排放标准 (CJ 3025 –1993)

城市用水分类标准 (CJ/T 3070-1999)

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4284-84) 

6. 经济手段（征收水费）

征收水费一方面是为给排水工作筹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消费。根据用水量结算水费，是水价得以发挥调节作用的最重要前提。能够通过自己的用水行为影响水费高低的消费者，会优化他们的水利用率。

德国自1990年起，由于水价明显提高，使得城市的人均用水量大幅度下降。对许多消费者来说，水价上涨，促使他们改变用水习惯，注意采纳节水技术，以降低用水量，节省开支。

图12：德国水价的发展
在水价明显提高的中国城市，也可观察到类似的现象：2001年，把水价提高了40%，结果表明用水量比1999年减少了14%。在今后几年内，中国许多其它城市也准备仿效张家口市的做法。国际贷款机构在给排水领域发放贷款时，通常都会要求收费系统应当如实反映给排水企业的实际经营和维修保养费用（→参见本文第8.2.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发放的贷款）。

收费种类

除了为生活饮用水的供应收取水费之外，还可以采取以下经济手段：

· 污水处理费：一方面是为了平衡污水处理和排放费用，但另一方面也是对环境污染表示的一种经济补偿，为排除污染提供资金。计费标准即可以污水数量，也可以污染程度为基础。
· 罚款：例如超过标准或未经许可非法开采时。
· 可交易的许可：有关部门在发放与水相关的，比如说排放污水或者一定的污染物，或者开采地下水的许可时，收取费用。这些许可可以出售给第三者，或者可以从第三者处购买。
· 补贴：采纳节水型、对环境污染少的技术工艺，可得到减税、低息贷款和部分融资等形式的补贴。发生浪费水或者水污染情况时追回补贴，同样也是一种控制手段。
7. 在水领域的教育和公共宣传

成功地实施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宣传教育工作：在学校进行环境教育，在公共舆论界进行宣传启蒙活动，为专业人员和决策人员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环保教育的贯彻执行，要求水资源管理部门、环保部门和教育部门以及大众媒体和市属或私营给排水公司之间的良好合作。此外，有关部门还应该提供共享信息（例如水质数据）的可能性。为消费者就水质、节水等问题提供咨询，设立热线电话以使得公民可以方便地告知供水网的缺陷、或者举报水污染事件，同样有助于实现更有效的水资源管理。

8. 融资模式

8.1. 国际发展合作框架下的融资可能性

在国际发展合作的框架下，国际贷款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ADB）以及双边合作伙伴也向城市给排水项目提供优惠资助。下面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计划为例予以详细说明。

8.1.1.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提供的贷款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城市污水处理计划，为污水处理厂电气机械设备的配置提供利息优惠、限期20年的贷款，并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和员工的培训提供补助。

原则上，复兴信贷银行把贷款的发放与下列条件联系在一起：

· 所有用水者均须交纳污水处理费，收取的费用与经营和维修保养费用持平。
· 已有计划如此提高污水处理费，以使得征收的费用，至少在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六年之后，能够和届时的污水处理总费用（包括折旧费和资本费用）持平。
· 项目城市的排水管道系统必须至少已处于建设阶段，该项目的总筹资情况以及必要的土地使用权，必须已经得到保障。
迄今为止复兴信贷银行在中国已经为12个城市污水处理厂项目提供了资金，通常都是规模较大、依靠本国技术不可能建造的处理厂（处理能力每天为8万立方米以上）
。

该计划的中方合作单位为财政部。对此感兴趣的市政府可以向具体负责部门了解他们自己的项目是否符合该计划的要求。
联系人：财政部黄颖女士（注：音译Huang Ying）（德国科）
电话：010-68551262，传真：010-68551297  
复兴信贷银行为该计划编写了一份说明，感兴趣者可向复兴信贷银行北京办事处索取。那里的联系人为：

卡尔·约阿希姆·特莱德博士（Dr. Karl Joachim Trede），
卢启甘先生（注：音译Lu Qigan）

电话：010-85275171，010-85275175
8.2. 通过私人出资者融资

另一个融资可能性是和本国或国际私人出资者的合作。下面介绍几个融资模式：

· 投资模式
一家私人投资者以自己的名义成立一个企业，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由一家公共经营单位租用至少20年，获取适当的利息。租用合同亦包含租方的购买选择权，即在约定租期结束之后，租方可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购买这个企业。

· 租赁模式
一家私法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建厂，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由一家公共机构租赁，租赁期为该类厂平均营运寿命的40%到90%。租赁期结束后，租赁者可以以约定的价格，接管该厂。

· 封闭型不动产投资基金
一家私法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建厂，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出资的银行和合适的“股东”把资本投入该企业（控股基金）。

· 基金租赁
基金租赁模式类似于传统的租赁融资。只是，建厂企业被看作是封闭型不动产投资基金。与传统的租赁模式相比，这种方案的租赁条件更为有利。

总结：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原则

图13：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原则
从上所述可推导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原则，汇总于下。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当考虑到这些原则。

· 代际原则：进行可持续水资源管理规划和决策时，观察思考的眼光在时间轴上必须放远，必须和将采取的措施对未来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时间，对应起来。
· 污染者付费原则：由于污染和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环境费用必须由污染者承担。
· 预防原则：（担忧原则）必须杜绝极端损害和可预知的风险。
· 合作和参与原则：在做水资源管理决策时，必须适当考虑所有方面的利益。在规划和落实水资源管理措施时，必须促进各个利益团体进行自我组织、积极参与的机会。
· 综合原则：水资源必须作为整体、必须在顾及它与其它环境媒体相互关联的前提下，予以管理经营。水资源管理问题必须综合到其它政策中去。
· 地区性原则：必须保护地区的资源和生存空间。
· 资源最小化原则：必须不断减少水资源管理对资源和能源的直接和间接消耗。
· 污染源减少原则：有害物质的排放必须在其源头，即生成地予以杜绝。
· 可逆性原则：水资源管理的措施必须是可更改的，其后果必须是可逆转的。
此外，下面几点也应予以注意：

· 法律规定和标准的可行性：法律规定和标准应该从实际的、适合于地方条件的前提出发予以制定，并且是可行的。要求过高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在消费者和有关部门那里助长一种对法律规定麻木冷淡的态度。法规标准必须适合于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的经济和组织水准。标准的制定应当顺应发展，逐步提高（→参见本文第5章：法律手段）。
· 权衡使用法律和经济手段
· 共开信息和数据：信息自由有助于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可赋予公众以更大的安全感，还可促进国际合作。
附录

专业术语和缩略语词汇表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亚洲发展银行
BOT-Modell
Build, Operate, Transfer 建设，经营，转让－模式

BOD
生化需氧量
生物降解污水中有机物质所需的溶于水中的氧气计量。

KFW 

Kreditanstalt fuer Wiederaufbau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私人－公共政府伙伴关系

重要网址
www.mwr.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www.zhb.gov.cn
国家环保总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部）
http://wbln0018.worldbank.org
World Bank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世界银行水资源管理部门

www.irc.nl



International Water and Sanitation Centre






国际水和水处理中心

www.wssc.org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Council






供水和水处理协会

www.iwra.siu.edu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国际水资源联合会

www.siwi.org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






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

www.rain-water.org


People for Promoting Rainwater Utilization






人民促进雨水利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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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在苏锡常地区限期禁止开采地下水的决定》（2000年），从2005年起在苏州、无锡、常州这三个城市的行政管辖区内全面禁止开采地下水。


�参见本文第5.3.节：水质标准


�例外的小型项目：西藏的查木多，每天的污水处理能力为1万立方米；山东的兖州和曲阜，每天的污水处理能力各为4万立方米。





